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總說明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協助退除役官兵就業，透過專長培訓

及就業輔導，提升退除役官兵職業技能，並為避免退除役官兵頻繁轉職

不利其退後職涯發展，促其長期穩定就業，爰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第五條之一：「輔導會為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得發給相關津

貼。前項津貼之發給對象、申請資格、項目、金額、期間、審核與廢止

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之

規定，爰訂定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津貼項目及金額。(草案第三條、第四條) 

二、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輔導期限屆滿當月未足月之就業期間，按比率計

發津貼。（草案第五條） 

三、 申請職業訓練訓後之穩定就業津貼條件。(草案第六條) 

四、 申請推介就業之穩定就業津貼條件。(草案第七條) 

五、 申請人同時符合二項津貼之申請條件，僅得擇一申請。(草案第八條) 

六、 津貼申請方式與同一就業機構及連續就業之認定方式。(草案第九

條、第十條) 

七、 申請者留職停薪之津貼申請方式。(草案第十一條) 

八、 申請津貼應備文件、資料補正及審查程序。(草案第十二條、第十三

條) 

九、 申請津貼查核作業。(草案第十四條) 

十、不予發給津貼之情形及追繳誤(溢)領津貼之程序。（草案第十五條） 

十一、退除役官兵停止權益期間，本辦法津貼之計算方式。(草案第十六

條） 
 



 

 
 

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五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條例第二條

所定退除役官兵。 
本辦法適用對象。 

第三條  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結訓後

自行就業或經推介就業，或未參加職業

訓練經推介就業，符合本辦法規定者，

得申請下列項目之穩定就業津貼(以下

合稱津貼)： 

一、職業訓練訓後之穩定就業津貼（以

下簡稱訓後就業津貼）。 

二、推介就業之穩定就業津貼（以下簡

稱推介就業津貼）。 

本辦法穩定就業津貼之項目。 

 

第四條 津貼之發給金額如下： 

一、訓後就業津貼： 

(一)第一類退除役官兵：第一個月至

第六個月，每月新臺幣一萬二千

元；第七個月至第十二個月，每

月新臺幣八千元。 

(二)第二類退除役官兵：第一個月至

第六個月，每月新臺幣六千元；

第七個月至第十二個月，每月新

臺幣四千元。 

二、推介就業津貼： 

(一)第一類退除役官兵：每月新臺幣

八千元。 

(二)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每月新臺幣

四千元。 

前項津貼合計最多發給十二個月。 

一、 本辦法津貼之發給金額。 

二、 為鼓勵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

提升就業競爭力，訂定訓後就業津

貼金額高於推介就業津貼，藉以增

加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之誘

因。又考量退除役官兵服役年資、

對保家衛國之貢獻度及就業難易程

度，第一類退除役官兵服役年資較

長，退伍後就業競爭力相對弱勢，

爰提供較高之津貼金額。 

三、 另參考勞動部及韓國促進就業相關

津貼設計，規定本津貼之發給期間

及訓後就業津貼發放之方式。訓後

就業多屬初次踏入不同領域職場，

考量其實務待遇與適應難度情形，

及鼓勵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增

進就業技能，減少尚未適應職場即

離職之情形，給予訓後就業者第一

個月至第六個月津貼較高額津貼額

度，以協助其穩定就業，俟其適應

民間職場後，第七個月至第十二個

月仍發給津貼，維持與推介就業津

貼相同津貼額度，以增加其穩定就



 

 
 

業之誘因。 

四、 依本辦法所發給津貼，無論是申領

單一項目或先後申領不同項目津

貼，均應合併計算，每人以申領十

二個月份數為限。 

第五條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逾本條例施行

細則第二條之二所定輔導期限之就業

期間，不予發給津貼；其輔導期限內未

足月之就業期間，依日數按比率計算發

給之數額。 

因本條例實施分類分級輔導措施，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二條之二訂有第二類退除役

官兵輔導期限，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於同一

機構連續就業，符合本辦法得申請津貼之

條件，如因輔導期限屆滿致其自就業日起

至輔導期限屆滿時未足月之就業期間不

計發津貼，將使其權益受損，爰明定輔導

期限屆滿當月未足月之就業期間，按比率

計發津貼。 

第六條 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練時未

就業，且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申請

訓後就業津貼： 

一、參加下列職業訓練之一，並取得結

訓證明：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

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

職訓中心)所辦全日制職業訓練

班隊。 

(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輔導會）依國軍退除役官

兵參加職業訓練補助辦法公告之

機關（構）辦理職業訓練班，且

為全日制職業訓練班隊。 

(三)依國軍屆退官兵就業輔導措施實

施要點辦理之全日制職業訓練班

隊。 

(四)輔導會所屬農場辦理之農業專業

訓練班。 

二、於職業訓練結訓日之次日起算六個

月內就業，且於同一就業機構連續

就業滿三個月；從事農業者，於結

訓日之次日起算十二個月內就業，

且連續就業滿三個月。 

前項第一款所定全日制職業訓練，

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以上。 

一、 申請訓後就業津貼之條件。 

二、 為使資源有效運用，申請人須處於未

就業狀態，爰於第一項序文規範參加

職業訓練時未就業。 

三、 為使職業訓練班隊達到增進就業技

能之目的，參考勞動部就業促進津貼

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於第一項第

一款訂定須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又

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培養具

基礎農作能力，於第一項第一款第四

目納入輔導會所屬農場辦理農業專

業訓練班之態樣，完訓人員取得證

明，且符合申請條件者可領取訓後就

業津貼。 

四、 考量退除役官兵於職場多屬中高

齡，求職不易，待業時間較長，為使

退除役官兵有足夠時間謀職並穩定

就業，爰於第一項第二款訂定完成職

業訓練課程次日起算六個月內就業

之期限。又衡量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自尋找適宜之農地起至向農會申請

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作業時程，平均

超過五個月，爰明定從事農業者須於

結訓次日起算十二個月內就業，且連



 

 
 

三、每日日間訓練四小時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以上。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就業，包括受僱、

自營作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行業

務或從事農業等情形，均應依規定參加

職業相關保險；自營作業者須完成公

司、有限合夥或商業登記；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應加入相關公會。 

續就業滿三個月。 

五、 參考勞動部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第十八條規定，於第二項明定全日制

職業訓練之條件。 

六、因應就業型態已不再侷限於傳統僱

傭關係，考量國軍官兵退役後選擇成

為自營作業者（例如：Youtuber、水

電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從事

農業，就業初期仍有適應問題，爰本

於平等原則，將前揭人員納入訓後就

業津貼發放對象，以協助渠等退役後

穩定就業。 

七、 承上，本辦法納入訓後成為自營作業

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及從事農業

者為訓後就業津貼適用範圍。又兼顧

其就業事實，爰於第三項規範各種就

業態樣須完成相關投保及登記，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應加入相關公會。 

八、 本辦法所定從事農業，應依規定投保

農民健康保險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鑑於「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

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

法」、「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

就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及農民

職業災害保險之資格條件，已有相關

明文規範及審查機制，爰此，依規定

投保農民健康保險或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者，足認其從農事實。 

第七條 退除役官兵未就業，經輔導會所

屬榮民服務處(以下簡稱榮服處)或職

訓中心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後，於同一

就業機構連續就業滿三個月者，得申請

推介就業津貼。 

前項申請人實際就業機構及投保單

位應與介紹卡所載推介就業機構一

致。但經證明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不

在此限。 

一、 申請推介就業津貼之條件。 

二、 為使資源有效運用，申請人須未就

業。又為有效維護退除役官兵請領權

益，榮服處或職訓中心推介職缺前，

應先行審核該職缺之僱傭關係、勞動

條件、工作內容等，並詳細說明依本

辧法申請推介就業津貼之相關注意

事項（如：須於同一就業機構連續就

業不中斷、穩定就業期間之計算、不

可同時接受輔導會其他安置等規



 

 
 

定），爰於第一項規範退除役官兵求

職時，須先至榮服處或職訓中心開立

介紹卡。 

三、 退除役官兵經推介就業，其實際就業

機構及投保單位應與榮服處或職訓

中心推介之就業機構一致，始符合第

一項規定在同一就業機構連續就業

之條件，爰於第二項本文訂明。惟申

請人經職訓中心或榮服處推介就

業，因就業機構營業需求或其他原

因，於申請人就業之初，即被就業機

構將渠等派至其他關係企業就業，且

將勞保投於該公司，造成實際就業機

構與介紹卡所載之就業機構不一

致；或申請人實際就業於介紹卡所載

就業機構，惟就業機構於申請人就業

之初即將其投保至其他關係企業，造

成投保就業機構與介紹卡所載之就

業機構不一致。前揭情形，不宜由申

請人承擔因此所生之不利益，故於但

書規範排除。 

第八條  申請人就業期間，同時符合前二

條之申請條件，僅得擇一申請。 

因申請人之穩定就業情形，有可能同時

符合二項津貼申請條件，為利國家資源

充分發揮效益，並避免重複配置，爰明

定申請人如符合二項津貼之申請條件，

僅能申請其一，不能同時申領。 

第九條 符合第六條或第七條申請條件

者，得於連續就業每滿三個月之次日起

算，申請前三個月就業期間之津貼；連

續就業每滿三個月後，再連續就業一個

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而離職者，得申請離

職前足月之津貼。 

前項各次申請，得合併提出；除本

辦法另有規定外，至遲應於就業滿十二

個月或就業三個月以上未滿十二個月

而離職之次日起算二個月內提出申請。 

曾申領本辦法津貼，離職後再就業

者，不得再申請相同項目之津貼。但屬

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三項所定非自

一、 津貼申請方式。 

二、 第一項規範退除役官兵連續就業每

滿三個月，得申請前三個月之津貼。

如領取前三個月津貼後，再連續就業

滿一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因故離職

者，得申請離職前足月之津貼。 

三、 為便利申請人申領與兼顧行政作

業，爰於第二項前段明定各次申請

得合併提出；且考量第十一條對留

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之申請期限另

作規定，於第二項後段規範最後一

次申請之期限，並訂定除外規定。 



 

 
 

願離職者，自離職日起算二個月內再就

業，且於再就業之同一機構，連續就業

滿三個月，得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發給相

同項目剩餘月份數之津貼。 

四、 考量本辦法之目的，在於促使退除

役官兵在同一就業機構持續就業，

爰此，離職後不得再申請相同項目

之津貼，僅得於符合另一項目津貼

之申請條件時，得再提出申請（例

如：原申請推介就業津貼者，於離

職後不得再申請推介就業津貼）。惟

離職屬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三項

規定之非自願離職時，因不可歸責

於當事人，爰訂定例外規定，須自

離職日起算二個月內再就業；另因

本辦法規定於同一就業機構連續就

業滿三個月，方可領取津貼，故屬

非自願離職而於二個月內再就業

者，於再就業之同一機構仍須連續

就業滿三個月以上，始得依第一項

規定申請相同項目之剩餘月份數津

貼。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就業期間之起算日

期，為退除役官兵依規定參加勞工保

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農

民健康保險或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等職

業相關保險之生效日；未參加者，推定

為未就業。 

本辦法所定同一就業機構及連續就

業，以申請人參加前項所列職業相關保

險之投保單位及保險存續期間認定

之。但以其他機構、職業工會為投保單

位加保或保險中斷事由，不可歸責於申

請人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定連續就業，受僱者每月領

取薪資應達最低工資。但依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請假或因天災、其他不可歸責

於受僱者之事由，致每月領取薪資未達

最低工資者，不在此限。 

申請人就前二項但書規定之情形，

應檢具證明文件，由榮服處查核認定

之。 

一、為利認定退除役官兵就業期間之起算

日期及就業狀態，於第一項規範認定

方式。 

二、為明確同一就業機構及連續就業之認

定方式，爰於第二項訂明申領津貼以

申請人參加前項所列職業相關保險之

投保單位及保險存續期間，作為同一

就業機構及連續就業之認定方式。 

三、輔導會試辦之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

業方案，參考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特定

行業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規範申請人就業期間，須平均

每週工作時間達三十五小時以上，始

屬連續就業。惟前揭作業要點規定，

主要目的係為協助特定行業紓緩人

力短缺問題，與本辦法促進退除役官

兵穩定就業之目的不同，故本辦法不

再規範申請人為受僱者每週最低工

時，改以申請人持續投保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且每月所



 

 
 

領薪資達最低工資以上，認定連續就

業。 

四、考量勞工依勞動基準法請假屬勞工法

定之權利，故本辦法認定勞工依規定

請假仍為持續就業。復依勞工請假規

則第六條：「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失

能、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

間，給予公傷病假。」，勞動基準法第

五十九條第二款本文規定：「勞工在醫

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

資數額予以補償。」。是以，勞工依法

請公傷病假期間所領的是「原有工資

之補償」，不列入薪資範疇，將致其每

月所領薪資有未達最低工資之可能

性，惟渠等確依勞動基準法請假，縱

每月所領薪資未達最低工資，仍應發

給津貼，爰於第三項但書規範排除受

僱者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請假或因

天災、其他不可歸責於受僱者之事

由，致每月領取薪資未達最低工資

者，以維護其權益。 

五、申請人不符合同一就業機構及連續就

業之情形，如係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

之情形，得由申請人檢具證明文件，

由榮服處查核認定之，以符實際。 

第十一條 申請人為受僱者，其留職停薪

期間，不計入就業期間；自留職停薪日

起算二年內復職者，得依本辦法申請剩

餘月份數之津貼。 

申請人留職停薪前未足月之就業期

間，併計復職後之就業期間，合計達三

十日者，作為復職後首月。 

第一項後段情形，申請人至遲應於

留職停薪前與復職後就業期間合計滿

十二個月，或就業期間合計三個月以上

未滿十二個月間離職之次日起算二個

月內提出申請。 

申請人自留職停薪日起算屆滿二年

未復職者，視同自屆滿之日離職，且不

得再申請津貼；留職停薪前依本辦法得

一、 申請人留職停薪期間津貼申請之規

定。 

二、 申請人留職停薪未實際工作，且未

領取薪資，不應發給津貼。惟留職停

薪，屬勞工權益，故申請人復職後，

仍可繼續領取剩餘月份數之津貼。 

三、 留職停薪事由包括育嬰、普通或職

業傷病，配合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育

嬰留職停薪以二年為最長期限，故留

職停薪最大期限訂為二年，申請人於

留職停薪日起算二年內復職者，得依

本辦法申請剩餘月份數之津貼。 

四、 為便利認定申請人就業期間，爰於



 

 
 

申請之津貼，至遲應於留職停薪日起算

二十六個月內提出。 

申請人為自營作業者、專門職業、

技術人員或從事農業者，因育嬰、普通

或職業傷病須停止工作，準用前四項規

定。 

第二項明定留職停薪前未足月之工

作期間與復職後之工作期間，合併計

算達三十日者，作為復職後首月。 

五、 考量第一項規定留職停薪期間不納

計就業期間，則留職停薪人員申請津

貼之期限，應予特別規範，爰參酌第

二項合併計算工作期間之方式，於第

三項訂明留職停薪人員最後一次申

請津貼之期限。 

六、 考量留職停薪逾二年者，其復職後

之工作期間已不得申請津貼，爰於第

四項明文擬制視同離職，並明定其留

職停薪前已符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七

條及第九條等規定得申請之津貼，最

遲應於留職停薪日起算二十六個月

內提出申請，以符實需。 

七、 受僱者以外之就業者亦有因育嬰、

普通傷病或職業傷病而須暫時停止

工作之情形，爰於第五項規定準用前

四項規定。 

第十二條 申請津貼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榮服處提出： 

一、訓後就業津貼： 

(一)申請書。 

(二)職業訓練班隊之辦訓單位或輔

導會所屬農場所開立結訓證明

文件影本。 

(三)職業訓練班隊之辦訓單位所開

立全日制班隊證明文件。但輔導

會、勞動部或其所屬機構所開立

結訓證明已註明全日制者，免

附。 

(四)受僱者檢附薪資證明文件影

本；自營作業者檢附公司、有限

合夥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及最近一期營業稅、所得稅

完稅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持續

營業之銷售額證明；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提供加入相關公會或

執行業務證明。 

(五)查詢退除役官兵身分及勞工保

申請津貼應檢附文件及免附之情形。 



 

 
 

險或其他保險資料同意書。 

(六)依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

申請者，應檢附屆退官兵薦訓證

明文件影本。 

(七)其他經輔導會指定之文件。 

二、推介就業津貼： 

(一)申請書。 

(二)榮服處或職訓中心所開立推介

就業介紹卡。 

(三)薪資證明文件影本。 

(四)查詢退除役官兵身分及勞工保

險或其他保險資料同意書。 

(五)其他經輔導會指定之文件。 

申請人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再次申

請相同項目之津貼者，除前項第一款第

一目、第四目、第七目及第二款第一

目、第三目、第五目所定文件仍應檢附

外，其餘免附。 

第十三條 未依前條規定檢齊文件，其能

補正者，由榮服處通知申請人於二十日

內補正；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而屆期

未補正者，逕行駁回。津貼之申請經審

查符合相關規定者，予以核發；不符相

關規定者，予以駁回。 

申請津貼之資料補正及審查程序。 

第十四條 輔導會、榮服處為查核需要，

得通知申請人提供申請津貼相關佐證

資料，或派員實地訪查，申請人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相關資料，必要時，得洽請有

關機關（構）、辦訓單位或就業機構提

供。 

一、 申請津貼之查核作業。 

二、 榮服處應依本辦法進行個案審查，且

津貼核發後，輔導會均按月抽查津貼

發放情形，必要時配合實地訪查進行

案件之查核，故於本條規範輔導會及

榮服處之查核權限。 

第十五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予發給津貼： 

一、非本條例第二條所定退除役官兵。 

二、喪失或停止退除役官兵權益期間。 

三、第二類退除役官兵逾輔導期限。 

四、不符第六條或第七條申請條件。 

五、逾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三項

或第四項所定申請期限。 

六、曾申領本辦法津貼，離職後再就

業，並申請相同項目之津貼。 

七、留職停薪後復職逾第十一條第一項

所定期限。 

一、不予核發津貼之各項情形，及誤領、

溢領津貼之追繳程序。 

二、為避免求職者與就業機構協議先離職

再就業，失去本辦法促進就業之政策

目的美意，爰規範自同一就業機構或

同一負責人之就業機構離職未滿一

年再受僱，不得領取津貼之規定。但

因職前訓練在性質上屬訓練之一部

分，並非在公司指揮下執行勤務，未

成立勞僱關係，另非自願離職屬不可

歸責於當事人之因素，爰明定此二種



 

 
 

八、參加職業訓練或經推介後就業於政

府機關（構）或公立學校，且參加

公教人員保險。 

九、為就業機構雇主或負責人之配偶、

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十、於同一就業機構或同一負責人之就

業機構離職未滿一年再受僱。但屬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其離職為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

三項所定非自願離職。 

(二)就業前於就業機構或其附屬訓練

機構進行職前訓練。 

十一、實際就業機構及投保單位不一

致。但經證明不可歸責於申請人

者，不在此限。 

十二、同一時期已受輔導會就業、就養

或就學輔導安置。 

十三、重複申領或本辦法施行前曾領取

輔導會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

方案津貼。 

十四、已領取政府機關（構）其他促進

就業或創業之相關補助或津貼。 

十五、規避、妨礙或拒絕輔導會或榮服

處之查核。 

十六、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

請，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

不實情事。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榮服處應撤銷

原核發津貼之決定，已發給津貼者，並

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當事人於三十日

內返還誤領、溢領之金額；屆期未返還

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涉及刑責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情形為不得領取津貼之例外規定。 

三、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起，輔導會即

試辦促進穩定就業方案，基於資源不

重複給與原則，爰於第一項第十三款

規範，本辦法施行前已領取促進退除

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之津貼者，不得

再領取。 

四、配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行細

則第三條規定：「依本條例輔導之退

除役官兵，除就醫外，合於就業、就

養、就學之規定者，在同一時期以申

請輔導安置一項為限。」，於第十二

款訂明同一時期已受輔導會就業、就

養或就學輔導安置，為不發給津貼之

情形。該款所稱就業、就學輔導安

置，例如：輔導會或所屬職訓機構之

自辦訓練、委外訓練、產訓合作訓

練，職業訓練補助及創業貸款利息補

貼與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大專校院

進修補助及就業考試進修補助等。 

五、落實經費覈實，核發津貼之榮服處發

現申請人有第一項所定不予發給津

貼之情形，應撤銷原核發津貼之決

定，已發給津貼者，並應以書面行政

處分令當事人於三十日內返還誤

領、溢領之金額；屆期未返還者，依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四項

規定辦理。另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

一條規定：「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

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第二項

後段明定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

辦理，以遏止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

法申請津貼之情形。 

第十六條 退除役官兵就業期間發生本

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定停止權益

情形，其津貼之計算，應扣除停止權益

期間占就業期間比率之數額。 

一、退除役官兵停止權益期間津貼之計算

方式。 

二、為符合比例原則，津貼之計算，應按

退除役官兵停止權益期間占就業期

間之比率數額扣除。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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